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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对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（以下简称

“达标车型”）技术审查工作技术指导，规范道路运输车辆

达标车型技术审查专项工作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专委

会”）工作，依据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（院）（以下

简称“公路院”）《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技术审查实施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专委会坚持依法依规、客观公正、稳妥高效的工

作原则，为达标车型技术审查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。 

第三条 专委会由公路院负责组织建立，委员人数不少于

27 人，其中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各 1 人，分别由上级主管

部门和公路院领导担任；委员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道路运

输企业、达标车型申报单位、达标车型检测报告出具单位、

相关行业协会以及公路院等单位代表组成。 

第四条  专委会设秘书处，负责专委会日常事务性工作。

秘书处设在公路院相关职能部门。 

第二章  工作职责 

第五条  专委会工作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审议咨询达标车型技术审查工作相关制度与规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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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研究协调达标车型技术审查涉及的重要事项、重

大问题、重大技术异议，形成处理意见； 

（三）听取专班工作汇报，对达标车型技术审查工作提

出意见建议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专委会履行的工作。 

第六条  秘书处工作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委员联络、资料发放与管理等工作； 

（二）专委会各类会议的组织及服务工作； 

（三）收集整理委员对达标车型技术审查相关问题、意

见及建议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秘书处落实的工作。 

第三章  委员条件与遴选程序 

第七条  委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遵纪守法、坚持原则、作风正派，工作严谨认真、

客观公正，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职业操守； 

（二）熟悉国内外道路运输车辆相关管理政策与技术标

准规范； 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，在本专业领域内

享有较高声誉，具有一定影响力； 

（四）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者与副高级

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，具有 5 年及以上相关工

作经历； 

（五）积极参加专委会会议和活动，认真履行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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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委员由所在单位推荐或专委会邀请等方式遴选

产生，须经过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。 

第九条  委员每届任期 4 年，可连续担任但不超过两届。 

第十条  当委员出现空缺时，应按本规则进行补充。 

第四章  委员履责要求 

第十一条 委员职责要求如下：  

（一）积极参加专委会会议，执行专委会决议； 

（二）工作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严谨认真； 

（三）收集、反馈行业发展需求与达标车型相关问题及

建议； 

（四）遵守保密规章制度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秘密； 

（五）不得以专委会或委员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； 

（六）当专委会工作与有关委员及其单位存在利益关联，

可能影响公正性时，应当主动申请回避。 

第十二条 委员享有表决权，有权获取技术委员会的资料

和文件。 

第五章  退出机制 

第十三条 委员在任期内因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

履行委员责任时，应退出专委会。 

第十四条 委员连续 3 次无故缺席专委会会议的，视为自

动退出专委会，同时取消所在单位的委员推荐资格。 

第十五条 存在与委员身份不符行为的，将责令其退出专

委会，同时取消所在单位的委员推荐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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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发生委员退出时，应告知委员所在单位。 

第六章  会议制度 

第十七条 专委会会议包括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。 

第十八条 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 2 次，由主任委员或委

托的副主任委员召集，人数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，

主要任务包括：对专班工作进行指导，研究协调相关重要事

项与重大问题，审议咨询有关制度与规范。 

第十九条 专题会议根据需要召开，由副主任委员或委托

的其他委员召集，人数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，主要

任务是协调处理重大技术异议等问题。 

第二十条 专委会会议实行表决制度，赞成人数超过参会

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，相应表决事项通过，会议纪要由

秘书处存档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由公路院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 2022年 10月 1 日起实施。 


